
— 1 —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威海市畜禽屠宰厂（场）
设置规划（2020—2025）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，国家级开发区管委，南海新区管委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威海市畜禽屠宰厂（场）设置规划（2020

—2025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20年 9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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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畜禽屠宰厂（场）设置规划
（2020—2025）

为进一步加强畜禽屠宰管理，规范畜禽屠宰市场秩序，促进

全市畜禽屠宰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提高肉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，

根据《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》(省政府令第 328号)和省畜牧

兽医局《关于贯彻落实<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

牧屠管发〔2020〕2号）要求，制定本规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确保人民

群众吃上“放心肉”和推进畜禽屠宰行业科学发展为目标，以优

化布局、合理设置、品牌发展、规范经营为着力点，推动屠宰行

业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，提升屠宰企业的技术装备、管理水平和

污染防治水平，提升肉品卫生和质量安全保障能力，提升对规模

化养殖的带动作用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优质肉品的消费

需求。

二、规划目标

按照“严格控制总量、合理优化布局、强化监督管理、推

进企业升级”的总体要求，规划布局我市畜禽屠宰厂。巩固提

升现有屠宰企业，逐步建立起与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相适

应、布局科学合理、竞争规范有序、加工设施先进、产品质量

安全的机械化、规模化、工厂化屠宰加工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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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生猪屠宰企业：根据《山东省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设

置规划》（鲁牧屠管发〔2020〕5 号）要求，到 2025 年全市生

猪定点屠宰厂控制在 5家以内，在指导和促进现有 3家企业不

断上档升级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，保留 2家的发展空间。

（二）牛羊禽类屠宰企业：支持鼓励牛羊禽类屠宰企业规

模化发展。计划到 2025年全市规划建设牛屠宰企业 3家，目前

有 1家，是荣成宝达清真食品有限公司，保留 2家的发展空间；

羊屠宰企业 3家，目前没有，保留 3家的发展空间；禽类屠宰

企业 6家，目前有 3家，分别是山东禾源食品有限公司、福喜

（威海）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及荣成市埠柳镇荣兴肉禽加工厂，

在此基础上保留 3家的发展空间。

三、规划原则

（一）科学规划，优化布局。从实际出发，综合考虑城镇建

设规划、养殖规模、屠宰加工能力、市场消费水平、交通运输条

件以及环境承载能力等多种因素，实施统一规划和布局，防止重

复建设和过度竞争。

（二）控制数量，适当集中。严格按照设置规划标准，优化

资源配置，鼓励发展机械化、规模化屠宰加工。确需新建、迁建、

改扩建的屠宰厂（场）用地，应符合当地城乡总体规划，并与当

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。

（三）确保质量，保护环境。严格执行定点屠宰厂（场）设

置条件和标准，加强检疫检验，增强肉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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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的环境治理，严格执行环保标准，建立健

全污水、粪便等处理设施，禁止在环境敏感区规划建设定点屠宰

厂（场）。

（四）规范秩序，有利流通。加强相关制度和监管能力建设，

依法严厉打击私屠滥宰，规范定点屠宰企业经营行为。引导企业

向养殖、屠宰、加工、冷藏及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发展，提高

屠宰加工和肉品配送、连锁经营能力，完善肉品流通体系，不断

提高肉品卫生和质量安全保障水平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肉

食消费新需求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市行政审批、畜牧兽医、环境保护等

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划执行情况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，及时解决规

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。

（二）严格规划约束。各区市新建、改扩建定点屠宰厂（场），

应当符合省、市规划，必须严格按照《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》

（第 328号）、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以及本规划的要求和程

序，由市行政审批、畜牧兽医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

部门进行审查后，书面征求省畜牧兽医局意见，不符合本设置规

划的，不予批准。确需超出规划新建大型屠宰厂(场)的，必须报

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审批。申请人获得市政府做出同意

的书面决定后，按有关规定程序，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引导。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相应的政策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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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引导定点屠宰企业技术改造和星级标准化建设。支持和鼓励

定点屠宰场开展品牌经营、开设专卖店，发展分割、配送功能，

向农村延伸肉品经营网点，依托现代物流和连锁经营，实现跨地

区冷链配送和冷鲜肉销售。支持大中型定点屠宰企业发展养殖、

屠宰、加工、冷藏及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模式，不断提高集约化、

规模化、品牌化发展水平。

（四）完善市场监管。各级畜牧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要

密切配合，按照各自职责，切实加强监管，严厉打击私屠滥宰，

依法查处加工制售病害猪、注水肉及未经检验肉品等违法违规行

为。完善投诉举报体系，加强信息沟通，共享养殖、屠宰加工、

肉品质量等方面的信息。优化监督措施，探索建立规范畜禽屠宰

市场秩序的长效机制，为本规划的组织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

（五）开展宣传培训。积极向广大消费者宣传肉品科学消费

知识，增强全社会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和品牌消费意识，引导群众

树立科学的肉品消费观念，逐步改变传统的消费习惯。大力向畜

禽屠宰企业和肉品经营者开展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山东省畜禽屠

宰管理办法》（第 328号）等法律法规的宣传，提升其守法经营

意识。积极宣传“放心肉”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、内容和目标，

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制订培训计划，组织开展各类

培训，提高畜禽屠宰企业从业人员、行政执法人员、屠宰行业管

理人员的整体素质。实行畜禽屠宰企业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执业资

格认证制度，持证上岗，不断提高专业操作水平和能力，确保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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宰加工肉品质量安全。


